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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ORIENTAL EXPLORER HOLDINGS LIMITED
東 方 網 庫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本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30）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52,092  (80,235 )
銷售成本  (614 ) (2,102 )    
毛利╱（毛損）  51,478  (82,337 )
其他收入及收益 2 1,893  3,870
銷售及分銷成本  (143 ) (205 )
經營及行政開支  (8,192 ) (20,494 )
融資成本 4 (200 ) (1,123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10,485 ) 5,422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34,351  (94,867 )
稅項 6 –  –    
年內溢利╱（虧損）  34,351  (94,867 )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7,006  (8,846 )
 計入損益之減值虧損重新分類調整  –  3,842    
  7,006  (5,004 )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1,596  5,177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8,602  17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42,953  (94,694 )    
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公司股東  34,351  (94,867 )
 少數股東權益  –  –    
  34,351  (94,867 )    
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42,953  (94,694 )
 少數股東權益  –  –    
  42,953  (94,694 )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1.91港仙  (5.27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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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08  3,67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50  459
投資物業  8,200  7,00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5,550  80,854
可供出售投資  77,929  75,416
向投資公司提供墊款  330  33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54,967  167,729    

流動資產
存貨  –  595
貿易應收款項 9 –  45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9,168  854
按公平值入賬並於收益表處理之股權投資  123,503  52,401
已抵押存款  4,199  51,72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6,125  95,982    

流動資產總值  202,995  202,016    

資產總值  357,962  369,74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0 –  8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9,145  9,304
衍生財務工具  351  21,222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5,272  27,879
應付稅項  5,338  5,338    

流動負債總額  20,106  63,832    

流動資產淨值  182,889  138,18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7,856  305,913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339  3,690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5,806  16,465    

非流動負債總額  9,145  20,155    

資產淨值  328,711  285,758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8,000  18,000
儲備  310,711  267,758    

權益總額  328,711  285,758    



- 3 -

財務報表附註

1.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中
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按公平值
計量之投資物業及若干財務工具除外。除非另有指明，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列值，所有金
額調整至最接近千港元。

1.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更

本集團於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增詮釋及修訂。除若干情況
下導致新增及經修訂會計政策及額外披露事項外，採納該等新增詮釋及修訂本，對該等財
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對附屬公司、共同控權合資
  公司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股份形式之付款
  －生效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財務工具：披露－
  財務工具之改進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業務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附錄之修訂收入－釐定一個
  實體是否作為當事人抑或代理人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財務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財務報表之
  呈列－於清盤時產之可沽財務工具及責任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修訂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第39號（經修訂）  財務工具：確認和計量一嵌入式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造協議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轉讓客戶資產（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採納）
 －詮釋第1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零八年十月）**

* 包括在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所頒佈）之內

**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所有修訂，惟於二零零九
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持作待售非流
動資產及終止經營業務－計劃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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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
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表－對附屬公司、共同控權實體或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修改要求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的全部股息均於
獨立財務報表中的損益表內確認。收購前和收購後的利潤不再需要區別。然而，這些
股息支付要求公司考慮是否有減值跡象。該修訂應用於末來適用法。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以股份支付－生效條件及註銷

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澄清了歸屬條件僅為服務條件及表現條件。其他任
何條件均為非歸屬條件。倘當非歸屬條件在實體或其對方的控制下未能得到滿足時，
獎勵不能行使，該等情形視之為註銷。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財務工具：披露－財務工具之改進披露

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要求對公平價值計量及流動資金風險作出額外披
露。公平價值計量乃透過為各類財務工具設置三層等級架構輸入參數進行披露。此
外，目前規定須對第3層公平價值計量的期初與期末結餘，以及第1層與第2層之間公
平價值計量的重大轉移進行對賬。該等修訂亦明確了對流動資金風險披露的規定。

(d)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業務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類報告，說明實體應如何根據
主要營運決策者就分配資源至分類及評估其表現所獲得有關實體組成部分之資料而呈
報其業務分類之資料。準則亦規定須披露有關分類所提供產品及服務之資料、本集團
經營業務所在之地域位置及來自本集團主要客戶之收入。本集團斷定按照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8號釐定之業務分類與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識別之業務分類並無分
別。此修訂披露，包括相關比較資料，已於財務報表附註3列明。

(e)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引入財務報表呈列及披露之變動。此項修訂準則將權益
變動分擁有人及非擁有人部分。權益變動表將僅載列與擁有人進行交易之詳情，而權
益內所有非擁有人之變動則以單項形式呈列。此外，該準則引入全面收益表，將所有
於收益表內確認的收入及開支項目，連同所有其他在權益項下直接確認收入及開支項
目，以單一報表或兩份關聯報表呈列。本集團已選擇提呈一份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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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附錄修訂本收入－釐定一個實體是否作為當事人或代理人身份

指導已被添加到附錄（伴隨準則），以確定集團是否作為主事人或作為代理人。考慮特
徵為集團是否(i)有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的主要責任，(ii)有存貨風險：(iii)有建立價格的
判決和(iv)承擔信貸風險。本集團根據這些標準評估了其收入安排，並得出結論是在
所有方面都作為主事人。該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並無影響。

(g)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借貸成本

經修訂的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要求對直接歸屬於符合條件的資產的購置、建造或生
產的借款費用進行資本化。由於本集團現時借貸成本政策已配合修訂準則的要求，因
此，該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h)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財務工具：列報及香港會計則第1號財務報表列報－可贖回
財務工具及清盤產生的承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經修訂容許當可認沽財務工具符合若干指定特徵後，可獲有限豁
免而被歸類為權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要求對這些可認沽財務資產及可歸類
為權益的指定特徵進行披露。由於本集團現時並無該等財務工具或義務，故該修訂不
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影響。

(i)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修訂本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財務工具：確認和計量一嵌入式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一詮釋第9號修訂本要求一個實體評估嵌入式衍生工
具是否必須與主合約分開，當該賓體從按公平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類別重
新分類出混合財務資產。這項評估於有關實體首次成為有關合約的訂約方和更改合約
條款導致該合約原本要求的現金流量出現大幅變動之較後日期存在的情況進行。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修正為，如果一個嵌入式衍生工具不能單獨計算，整個混合工具必須
全部繼續列為按公平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類別。該修訂之採用不會對本集
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影響。

(j)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客戶忠誠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一詮釋第13號規定，授予客戶的忠誠獎勵額乃銷售交
易一部份，須作為銷售交易的一個獨立組成部份列賬。已收銷售交易對價會在忠誠獎
勵額與銷售的其他組成部份之間進行分配。分配至忠誠獎勵額的款項乃參考其公平價
值釐定，並於獎勵獲履行前或該責任因其他原因解除前列作遞延項目。由於本集團現
無客戶忠誠獎勵計劃，因此該詮釋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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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房產建造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代替了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
釋3號收入一發展物業的預售合約。該詮釋解釋了何時以及在什麼情況下一項房屋建
造協定應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同為房屋建造合同還是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18號收入確認為銷售或服務合同。由於集團現時沒有進行房地產建造活動，此詮釋
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祝及經營業績造成影響。

(l)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提供了對境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進行會計
處理的指引。其中包括澄清(i)對沖會計處理僅適用於境外業務與母公司實體的功能貨
幣間產生的匯兌差額；(ii)集團內任何實體均可持有的對沖工具；及(iii)於出售境外業
務時，有關投資淨額及已被認定為有效的對沖工具兩者的累積收益或虧損，須作為重
新分類調整於綜合損益表重新分類。由於本集團現時並未就境外業務投資淨額進行對
沖，故該詮釋對本集團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並無影響。

(m)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8號轉讓客戶資產（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起採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一詮釋第18號適用於接受客戶轉讓物業、廠房及設備
的實體轉讓該等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會計方法。根據本詮釋的範圍，實體接收的
物業、廠房及設備必須用於連結客戶與某一網絡或提供供應貨品或服務的持續渠道，
或是用於兩者。由於本集團現時並無該等交易，故該詮釋對本集團財務狀況或經營業
績並無影響。

1.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並未於該等財務報表內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一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股份形式之付款一
  集團現金結算股份形式之付款交易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企業合併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之修訂財務工具：
  呈列－供股之分類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之修訂財務工具：
  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之修訂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5



- 7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1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4

 －詮釋第1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
  及終止經營業務－計劃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控股
  權益1

香港詮釋第4號 租貸－釐定香港土地租貸之租期2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經修訂）

除上述者外，香港會計師公會亦頒佈對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其中載列對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修訂，主要目的為刪除不一致的內容並釐清用語。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及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之修訂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香
港會計準則第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於二
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各項準則或詮釋均就有關修訂各自設有
過渡性條文。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在評估首次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迄今，結論是採
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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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214  5,862
 出租物業之租金收入 294  153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3,224  4,304
 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3,000  –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股票掛鈎票據 –  (4,363)
  按公平值入賬並於收益表中處理之股權投資 21,588  (67,161 )
  衍生財務工具 20,871  (21,222 )
 可供出售投資利息收入 2,901  1,824
 股票掛鈎票據利息收入 –  368   

 52,092  (80,235 )   

其他收入及收益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1,200  82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492  116
 貸款及應收款項利息收入 201  2,934   

 1,893  3,870   

3. 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彼等產品及服務編排其業務單位及擁有以下四個可報告經營分類：

(a) 物業投資分類主要包括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b) 買賣及投資分類包括買賣證券及證券投資及投資控股的股息收入；

(c) 電子產品分類為主要用作製造電子產品之電子零件供應商；及

(d) 公司及其他分類。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的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定。分部表現
乃根據可報告的分部利潤╱（虧損）進行評估，而此乃經調整稅前利潤╱（虧損）計算方法。
經調整稅前利潤╱（虧損）乃一貫以本集團的稅前利潤╱（虧損）計量，當中並無計及貸款及
應收款項之利息收入、融資成本以及其他該計量以外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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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負債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一名董事款項、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原
因為該等負債乃按集團基準管理。

年內業務分類之間概無進行任何銷售或其他交易（二零零八年：無）。

截至二零零九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投資 買賣及投資 電子產品 公司及其他 總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294  153  51,584  (86,250 ) 214  5,862  –  –  52,092  (80,235 )

                   

分類業績 (43 ) 137  43,060  (104,144 ) (4,489 ) (2,369 ) 4,615  3,340  43,143  (103,036 )
               

貸款及應收款項利息收入                 201  2,934
未分配之收益                 1,692  936
融資成本                 (200 ) (1,123 )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10,485 ) 5,422  –  –  –  –  –  –  (10,485 ) 5,422                   

除稅前溢利╱（虧損）                 34,351  (94,867 )
稅項                 –  –                   

年內溢利╱（虧損）                 34,351  (94,867 )
                   

 物業投資 買賣及投資 電子產品 公司及其他 總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14,507  7,334  219,585  141,088  476  6,856  18,554  94,323  253,122  249,601
未分配之資產                 39,290  39,29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5,550  80,854  –  –  –  –  –  –  65,550  80,854                   

資產總值                 357,962  369,745
                   

分類負債 263  171  433  21,340  3,179  3,496  5,621  5,608  9,496  30,615
未分配之負債                 19,755  53,372                   

負債總額                 29,251  83,987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  –  –  –  26  74  1,043  1,240  1,069  1,314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200  820  –  –  –  –  –  –  1,200  820
資本開支* –  6,180  –  –  –  64  –  336  –  6,580
於收益表內確認的減值虧損 –  –  –  3,842  –  –  –  –  –  3,842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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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

 香港 中國內地 總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52,092  (80,235 ) –  –  52,092  (80,235 )           

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沒有客戶佔收入總額10%或以上。

4.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之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透支和
 其他借貸之利息 169  1,062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31  61   

 200  1,123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乃扣除下列各項後釐定：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出售存貨成本 614  2,102
折舊 1,069  1,314
根據經營租賃有關土地及樓宇項目之最低租金 429  780
核數師酬金 250  250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  3,842
匯兌差額淨額 9  8,27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884  5,391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附註） 46  56   

 3,930  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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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綜合全面收益表中計入「經營及行政支出」。

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喪失供款權利可用作扣減其來年的退休金計劃
供款（二零零八年：無）。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已就本年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稅率16.5%（二零零八年：16.5%）撥備。
中國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根據現有法例、其有關之詮釋及慣例，按本集團經營所在
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採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所在司法權區的適用稅率計算之除稅前溢利╱（虧損）之稅項支出
與按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之對賬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34,351  (94,867 )   

按適用稅率計算之稅項 36,172  (16,026 )
聯營公司應佔溢利及虧損 (28,968 ) (480 )
毋須繳稅收入 (8,558 ) (5,038 )
不可扣稅支出 1,287  21,255
未確認稅項虧損 67  289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 –  –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之金額約為28,96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480,000港元），已列入綜合全
面收益表之「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中。

本集團為數約71,42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71,356,000港元）稅項虧損可用以抵銷產生虧損
之公司之未來應課稅溢利。遞延稅項資產並無就該等已蒙受虧損一段時間之附屬公司所產
生之該等虧損確認，應課稅溢利亦不大可能抵銷稅務虧損。

因本公司資產和負債之稅基與其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帳面值，並無產生重大
暫時性差異，無遞延稅項負債在財務報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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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分派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八年：
無）。

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乃按年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34,351,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虧損：94,867,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1,800,000,000股（二零零八年：1,800,000,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計算。計算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相同，並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
於年內已被視為無償行使或轉換為普通股。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二零零九年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及尚未行使購股權對於二零零八年
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之作用，故本集團並無就攤薄而對截至二零零九
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9. 貿易應收款項

就本集團物業租賃業務而言，租戶須於每個租期首日繳付租金，並須支付兩個月之租金作
為租約按金，以作為任何欠交租金之抵押。

本集團與客戶訂立之貿易條款大部分以賒賬形式進行。客戶一般須於發票發出後兩個月內
付款，惟就若干關係良好之客戶而言，在某些情況下，經高級管理層批准後，還款期可延
長至三個月至六個月不等。本集團一向嚴格控制其逾期應收款項。逾期之餘額定期由高級
管理層審閱。貿易應收款項均為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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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之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  132
一至兩個月內 –  190
兩至三個月內 –  128
三個月以上 –  9   

 –  459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貿易應收款項計提減值撥備（二零零八年：無）。

未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亦未作減值 –  322
逾期少於一個月 –  128
逾期一至三個月 –  9   

 –  459   

10. 貿易應付款項

於結算日之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  53
一至二個月 –  36   

 –  89   

貿易應付款項乃不計息，並一般於60日期限內清償。

11. 可比較金額

誠如財務報表附註1.2所述，由於本年度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表內
若干項目及餘額之呈列經已修訂以符合新規定。因此，若干可比較金額已予重新分類及重
列，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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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整體而言，二零零九年對各行業而言實為充滿挑戰的一年，金融海嘯餘波對經濟產生不
利影響。於第二季度，全球經濟趨為穩健，金融及物業市場逐漸復甦。於此背景下，本
集團錄得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純利約34,0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淨虧損約95,000,000港元）。

物業投資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投資物業已悉數租出。

買賣及投資

由於各地方政府大力扶持金融市場，故買賣及投資方面之表現有顯著改善。事實上，
在資本市場方面，恆生指數從二零零八年十月的低谷上漲超過100%。因此，於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將組合投資按市值計算時，本集團投資方面錄得公平值淨收益
42,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公平值淨虧損93,000,000港元）。

電子業務

電子部根據營業額2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5,900,000港元）計算錄得淨虧損4,400,000港
元（二零零八年：2,3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從香港主要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撥付經營所需資
金。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償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約為9,000,000港
元（二零零八年：32,000,000港元），並以若干投資物業、現金存款及證券投資作法定押
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9,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2,000,000港元）當
中，5,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8,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70,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48,000,000
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銀行借貸總額為9,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32,000,000港元），及按股東資金、少數股東權益及銀行借貸總額約337,000,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318,000,000港元）計算，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3%（二零零八年：10%）。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聘用約20名僱員。薪酬待遇會每
年審閱一次。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提供僱員福利，包括發放酌情花紅、公積金及指 
導╱培訓津貼，以挽留能幹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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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全球經濟已出現復甦跡象，預期各大銀行將維持低利率以推動復甦。然而，復甦步伐緩
慢，而金融危機遺留之不利影響不時顯現。中國內地於二零零九年實施一系列政策措施
刺激經濟增長，從而抵銷外銷需求疲軟造成之負面影響，而國內經濟增長方面亦達成「國
民生產總值增長8%」之年度目標。然而，二零一零年實為中國內地進行優化及調整經濟
架構的關鍵一年。房地產市場將因日益增長之土地供應及提供更多完善之住宅單位而得
以重組及規範。由於房貸總額收窄，按揭市場將受到更密切監控，及房屋特許稅及信貸
政策將逐步緊縮。事實上，上述措施均旨在減少過度投機行為及降低經濟泡沫之風險以
及促進經濟穩健發展。

香港預期將繼續受惠於中國內地之經濟發展及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日益緊密之經貿關
係。由於根基穩固，本集團因而對本地房地產市場之中長期前景仍持樂觀態度。

本集團將堅守其審慎財務政策，維持高水平流動資金及低資產負債比率。長遠而言，本
集團將繼續監察市場情況，並尋找屬適宜且具吸引力之投資機會。本集團深信，吾等擁
有所需技術及專才，讓吾等可透過重組業務組合及加強業務競爭力達致擴大股東財富之
目的。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認為，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
司已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守則條文。

(a)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及第A.4.2條，(i)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
重新選舉；及(ii)所有以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之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
會上接受股東選舉，而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席退任一
次。

 非執行董事概無以指定任期委任，而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在每次股東大會上，
當時之三分一董事（或倘其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則以最接近三分一之人數）須輪
席退任，惟擔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董事則除外。本公司擬建議任何有關本公司之
公司細則之修訂（倘有需要），以確保符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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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守則條文第A.2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清楚區分，而非由同一位人士兼
任。

 本公司現時並無任何人員冠以「行政總裁」之銜頭。劉志勇先生為本公司之主席兼董
事總經理。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將會定期舉行會議，以考慮可影響本公司
營運之主要事宜。董事會認為，該架構將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之權
力及職權平衡，並有助建立穩健務實之領導，從而提高本公司之即時應變能力及效
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之特定查詢，董事已於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蔡德河、盧益榮、黃艷森及李兆民。審
核委員會主席為黃艷森，彼於財務及審計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在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之代表列席之下，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乃經審核委員會審閱，並已建議董事會批准。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公司全年業績公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irasia.com/listco/hk/orientalexplorer/index.htm)
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本公司之二零零九年年報（載有上
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登載於上述網站以供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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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 執行董事為劉志勇先生及劉志奇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德河
先生、盧益榮先生、黃艷森先生及李兆民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劉志勇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

* 僅供識別


